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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恒 02F20200289-00021 号 

 

致：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发行人委托担任

其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承办律

师已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力量钻石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德

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北京德恒

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德恒律

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等。 

根据深交所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下发的“审核函〔2021〕010480 号”《关于

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

心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的要求，本所承办律师在本《本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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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四）》第二部分对《意见落实函》要求本所回复的问题发表补充法律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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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律师声明事项 

一、本所及本所承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和《公开发行证

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

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二、发行人保证已经向本所承办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无隐瞒、

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者复印件的，均分别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和相符。 

三、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三）》的补充并

构成《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四）》就有关问题所作的修改或补充之外，《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三）》的内

容仍然有效。 

四、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三）》中的前提、假设、承诺、

声明事项、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五、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未

经本所承办律师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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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所持有北京市司法局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号为

31110000400000448M，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负责人为王丽。 

七、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由王威律师、王浚哲律师、丁玲露律师共

同签署，前述承办律师的联系地址为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501 号上海白玉兰广

场 23 层，联系电话 021-55989888，传真 021-55989898。 

本所承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在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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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意见落实函》问题回复 

一、《意见落实函》问题 3 

问题 3. 关于创业板定位。 

申请文件显示，发行人主要产品为金刚石单晶、微粉和培育钻石。请发行

人： 

（1）结合自身主营业务范围、核心竞争力及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围绕

创新、创造、创意的生产经营特点及成长性等情况，分析披露发行人是否符合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十九条的规定。 

（2）结合生产技术先进性、产品创意特征、应用领域是否具备创造性等因

素，详细披露发行人三大主要产品的应用领域、生产制造方式是否符合“三创

特征”；说明发行人符合“三创特征”的业务收入比例情况，充分披露发行人

认定自身符合创业板定位的依据，相关依据是否足以支撑结论。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在招股说明书中简要披露关于发行

人是否符合创业板定位的核查意见及依据。 

回复： 

本所承办律师主要履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查验程序：1.查阅《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四条“负面清单”规定的行业

范围；2.查阅《创业板首发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等关于创业板

定位的相关规定；3. 发行人总经理及主要业务负责人，核查了解发行人在研发、

生产技术、产品特性等方面的创新优势和核心竞争力；4.查阅大华会计师出具的

大华审字[2021]000309 号《审计报告》，了解获取发行人主营业务产品的销售收

入及占比情况；5.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等公开披露的信息，了解其主营

业务产品、经营规模、竞争优势等；6.查阅发行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7.查阅

发行人相关专利证书，了解与其主要核心技术相关专利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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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合自身主营业务范围、核心竞争力及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围

绕创新、创造、创意的生产经营特点及成长性等情况，分析披露发行人是否符

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十九条的规定。 

1.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人造金刚石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

要产品包括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和培育钻石。 

金刚石单晶和金刚石微粉产品具有超硬、耐磨、抗腐蚀等优良性能，属于高

效、高精、半永久性、环保型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是生产用于高硬脆、难加工

材料的锯、切、磨、钻等加工工具的核心耗材，终端应用领域广泛覆盖建材石材、

勘探采掘、机械加工、清洁能源、消费电子、半导体等行业。同时，公司不断增

加研发投入，持续挖掘金刚石单晶和金刚石微粉产品高灵敏、高透光、高功率、

高热传导率和高电子迁移等热、光、电、声和化学性能优势，努力探索其作为功

能性材料在新兴领域产业化应用的可能性。 

培育钻石产品在晶体结构完整性、透明度、折射率、色散等方面可与天然钻

石相媲美，作为钻石消费领域的新兴选择可用于制作钻戒、项链、耳饰等各类钻

石饰品及其他时尚消费品。在报告期内，公司紧抓全球钻石消费市场变革契机，

不断提高培育钻石在时尚消费领域的布局，培育钻石业务有望成为公司未来重要

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人造金刚石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目前已形成金刚

石单晶、金刚石微粉、培育钻石三大核心产品体系，产品结构丰富，协同效应明

显，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公司产品在品级、稳定性、工艺适用性等方面均具

有较强竞争优势，公司在线锯用微粉以及 IC 芯片超精加工用特种异型八面体金

刚石尖晶、超细金刚石单晶、高品级大颗粒培育钻石等特种金刚石产品细分市场

具备领先优势。 

2. 发行人的核心竞争力及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 

公司是专注于人造金刚石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行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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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对手包括中南钻石、黄河旋风、豫金刚石、惠丰钻石、联合精密等企业。 

发行人与同行业公司相比，拥有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如下方面： 

（1）产品协同、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目前发行人已形成金刚石单晶、金刚石

微粉、培育钻石三大核心产品体系，产品结构丰富，协同效应明显，能够快速响

应市场需求，从而积累更广泛的客户资源；同时，丰富完备的产品结构使公司研

发技术成果可以在多品类产品间共享，提高了公司研发成果的利用效率，具有明

显的技术协同效应；丰富完备的产品结构有利于降低公司开发新客户的信用风险，

实现公司内部资源充分利用，降低市场拓展成本，提高业务开拓效率；公司可以

根据市场需求及行业发展趋势，及时规划、调整产品结构，降低对单个产品的依

赖度，有效分散公司经营风险。 

（2）研发能力强，技术体系完善：发行人在人造金刚石生产的关键技术和工

艺控制方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了包括原材料配方技术、新型密封传压介质

制造技术、大腔体合成系列技术、高品级培育钻石合成技术、金刚石微粉制备技

术等在内的人造金刚石生产全套核心技术。截至目前，公司已获得授权专利 40

项，其中发明专利 8 项。 

（3）合成设备先进、生产效率高：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已装机投产φ800

型号、φ750 型号的六面顶压机机台占比为 91.30%，而人造金刚石行业主要企业

用于生产高品级单晶的六面顶压机中φ650 及以下型号的占比为约 81.25%。在同

等条件下，800 型号、φ750 型号的六面顶压机合成高品级金刚石单晶平均单次

产量分别为 320~360ct 左右、280~320ct 左右，高于φ650 型号的平均单次产量（具

体为 200ct 左右）。因此，公司在合成设备先进性和生产效率方面具备较大优势。 

（4）细分市场领先、客户认可：公司凭借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已经成功进

入诸多国内外人造金刚石制品企业和钻石饰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合格供应商名单，

通过嵌入客户的供应链体系，持续跟踪客户的产品使用情况，并根据客户反馈对

公司产品质量和产品结构进行不断地完善和优化，公司可以持续保持在产品质量

和市场占有率方面的优势地位。公司已与岱勒新材、恒星科技、杨凌美畅、蓝思

科技、常熟华融、张家口原轼、奔朗新材、盛利维尔、海明润、泉州众志、贝卡

尔特和施华洛世奇等知名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产品质量、交货期和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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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服务等方面赢得了客户的认可。 

（5）生产管控和产品质量优势：公司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严格按照国际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提升经营管理效率、保障持续

稳定发展。在产品质量标准制定方面，公司自行组织制定的产品质量检测标准均

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产品质量以满足市场对高品质人造金刚石产

品的需求，公司的人造金刚石产品在粒度组成、堆积密度、外部杂质和冲击韧性

等主要质量指标上均达到较高水平。（6）区位优势：发行人位于河南省商丘国家

超硬材料及制品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属于国家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河南

省作为我国超硬材料的发源地，是我国人造金刚石及制品企业最为集中的区域，

上下游企业众多有利于公司及时了解上游原辅材料供应情况和下游制品企业销

售情况，为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生产和开拓新客户提供了便利，区域内熟

练的产业工人和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研发人才资源较多，有利于公司扩大生产规

模和提高产品的质量及技术水平。 

3. 发行人创新、创造、创意的生产经营特点 

公司始终将技术创新放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首位，通过自主研发逐步掌握了

包括原材料配方技术、新型密封传压介质制造技术、大腔体合成系列技术、高品

级培育钻石合成技术、金刚石微粉制备技术等在内的人造金刚石生产五大核心支

撑技术，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核心技术体系。基于公司的核心技术体系，公司具备

推动现有产品技术水平优化、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和实现行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的能力，使得公司始终处于行业技术前沿并保持持续的竞争力。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四）》出具之日，公司拥有已获得授权专利 40 项，其中发明专利 8 项。 

在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投入分别为 786.58 万元、922.32 万元和 996.99

万元，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86%、4.17%和 4.07%，研发费用投

入规模不断扩大，为公司持续推出创新型产品提供有力保障。 

4. 发行人主营业务成长性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9,810.43 万元、21,284.76 万元和

23,749.38 万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7.44%、11.58%；营业利润分别为 6,681.79

万元、7,312.13 万元和 8,501.18 万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9.43%、16.26%，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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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和营业利润呈持续增长趋势。 

综上所述，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三条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十九条的规定。 

（二）结合生产技术先进性、产品创意特征、应用领域是否具备创造性等

因素，详细披露发行人三大主要产品的应用领域、生产制造方式是否符合“三创

特征”；说明发行人符合“三创特征”的业务收入比例情况，充分披露发行人认定

自身符合创业板定位的依据，相关依据是否足以支撑结论。 

1. 结合生产技术先进性、产品创意特征、应用领域是否具备创造性等因素，

详细披露发行人三大主要产品的应用领域、生产制造方式是否符合“三创特征” 

（1）发行人三大产品的生产技术先进性 

通过自主研发，发行人已掌握包括原材料配方技术、新型密封传压介质制造

技术、大腔体合成系列技术、高品级培育钻石合成技术、金刚石微粉制备技术等

在内的人造金刚石生产五大核心支撑技术，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核心技术体系。基

于公司的核心技术体系，公司具备推动现有产品技术水平优化、新产品新技术研

发和实现行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使得公司始终处于行业技术前沿并保

持持续的竞争力。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四）》出具之日，公司拥有已授权专

利 40 项，其中发明专利 8 项。 

发行人生产先进性体现在如下方面： 

①核心技术 

编号 技术工艺 技术内涵 技术优势 

1 原材料配方技术 

公司自主研发用于生产不同粒度型号

的金刚石单晶和培育钻石的原材料配

方技术，在原材料优选、配方内容和

比例、单晶成核控制技术等方面不断

进行技术创新和改善。 

该技术通过核心配方调

整，可实现对金刚石单晶

成核数量、粒度范围、颗

粒形貌等生产结果较为精

准的控制，提高生产效率。 

2 
新型密封传压介质

制造技术 

该技术采用最新的复合块结构设计、

材料选取、工艺制作等专业技术，不

断优化密封传压介质的绝缘、密封、

保温、传压等技术性能，实现新型密

封传压介质自主制备。 

新型密封传压介质制造技

术可不断提高密封传压介

质的绝缘、密封、保温、

传压等性能，为金刚石单

晶和培育钻石合成提供更

为良好的生产环境和结晶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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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技术工艺 技术内涵 技术优势 

3 
大腔体合成系列 

技术 

公司自主研发的针对腔体为 Φ60mm、

Φ63mm及以上的六面顶压机合成工

艺的一系列技术组合，具体包括六面

顶压机合成腔体优化设计技术、金刚

石单晶成核促进及控制技术、金刚石

单晶生长机制及工艺设计、不同触媒

体系高真空还原技术等。 

该技术通过提高对大腔体

六面顶压机合成过程中压

力和温度的控制精度，显

著提高金刚石单晶和培育

钻石的合成效率、产品品

质。 

4 
高品级培育钻石合

成技术 

该技术在高性能复合结构设计、材料

优选级处理、合成工艺控制、晶型控

制技术、柔性高效提纯技术、培育钻

石指标评价与分析等方面取得突破，

为高品级培育钻石生产提供了技术保

障。 

该技术可实现了无色、黄

色两大系列培育钻石的优

质合成，该技术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已实

现批量生产。 

5 
金刚石微粉制备 

技术 

该技术主要包括破碎筛分技术、球磨

整形技术、提纯技术和自动分选技术

等一系列金刚石微粉生产工艺技术。 

该技术可实现各类型号金

刚石微粉的高效、批量化

生产。 

②合成设备先进性和生产效率 

项目 发行人的情况 行业情况 

投入设备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已装机投产 φ800（活

塞直径为 800mm、腔体为

Ф85mm-Ф90mm）型号、φ750（活塞直径

为 750mm、腔体为 φ77mm-84mm）和 φ700

（活塞直径为 700mm、腔体为

φ73mm-φ76mm）型号的六面顶压机机台

占比为 91.30% 

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材料

分会对国内行业合成设备装机总数及

型号分布信息统计，截至 2020 年末，

人造金刚石行业主要企业用于生产高

品级单晶的六面顶压机中 φ650（即活

塞直径为 650mm、腔体为

φ45mm-φ50mm）及以下型号机台占比

约为 81.25% 

生产效率 

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材料分会对国内行业不同型号合成设备生产效

率相关信息统计，φ650 型号六面顶压机合成高品级金刚石单晶单次产量平均为

200ct 左右，同等条件下，φ700 型号六面顶压机合成高品级金刚石单晶单次产

量平均为 280-320ct 左右，φ800 型号六面顶压机合成高品级金刚石单晶单次产

量平均为 320-360ct 左右。 

③细分产品生产技术与行业主流技术 

项目 行业主流技术路线 
发行人技术路线/技

术要点 
技术优越性 

线锯用微粉

生产技术 

目前，国内线锯用微

粉主流技术路线为：

气流粉碎-干法球磨-

除杂-沉降分级-烘干-

检验入库。 

公司线锯用微粉的

技术路线为：气流粉

碎 -湿法球磨 -预分

级- 除杂-沉降分级-

电子筛分-高温净化

-微波烘干 -检验入

库。 

1.公司自主设计制造专用破碎机，

通过控制涡轮和气流精度，有效提

高出料比例。 

2.公司采用湿法球磨，最大程度保

证颗粒规则的棱角，提高线锯的切

割锋利度与耐用度。 

3.公司采用离心法预分级及特殊的

高温除杂工艺，除杂更加充分，获

得更纯净的微粉产品。 

4.电子筛分采用超声波电子水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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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行业主流技术路线 
发行人技术路线/技

术要点 
技术优越性 

一步精选确保粒度更加集中，保证

线锯出刃高度基本一致，可大幅提

高切割效率及利用率。 

5.高温净化是采用专用高压容器，

提高水温清洗颗粒表面，保证表面

纯净度和电导率，提高线锯用微粉

的上线率。 

IC 芯片八面

体尖晶生产

技术 

目前，全球范围内八

面体金刚石尖晶的主

要生产商为英国 De 

Beers、瑞典山特维克

等，其技术路线为采

用两面顶压机工艺技

术进行晶体合成。 

公司八面体金刚石

尖晶是采用国产六

面顶压机工艺技术

进行晶体合成，核心

技术主要包括八面

体金刚石成核控制

技术、高压晶型控制

技术、高效提纯技

术、八面体金刚石分

选技术、检测技术及

产业应用等。 

1.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非自发成核

控制技术，通过触媒配方优选设计，

调节 C 原子浓度，设计新型高压合

成工艺，实现了粒度 2mm-140 目八

面体金刚石的精细控制和优质生

长。 

2.公司针对材料特性设计高真空阶

梯还原工艺，有效提高八面体金刚

石的颜色、透度及合成质量。 

3.公司研发设计同步增压及温度在

线测控技术，实现全过程自动化程

序控制，保证高转化率及产品质量

稳定性。 

4.公司设计采用超声分散及柔性提

纯技术，解决了八面体金刚石结团、

尖端易碎难题，实现八面体金刚石

高效提纯。 

5.公司以超声筛分、超声分选、激

光检测等检验方法为基础，建立了

八面体金刚石检测体系，实现八面

体金刚石的性能检测和品质控制。 

6.公司通过技术研发，在八面体金

刚石合成方面，共获得国家专利 12

项，其中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市级

科技进步奖 2 项。本项目承担了

2017 年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并获

得科技厅专家验收通过。 

400-1000 目

超细单晶生

产技术 

目前国内 400 目以细

超细金刚石大多以破

碎法生产的金刚石微

粉为主，产品规则性

差、粒度分散、强度

低，其综合性能难以

满足当今高精、高效、

绿色环保的超精加工

需求。 

公司超细金刚石单

晶是采用静压合成

法直接合成的超细

颗粒金刚石单晶，核

心技术包括成核控

制技术、腔体设计及

合成技术、高效提纯

技术、分选检测技术

等。 

1.公司创新发明一种超细颗粒金刚

石单晶的合成方法，通过该方法合

成的金刚石单晶中 400 目以细金刚

石含量可达 90%以上，晶形完整率

达 85%以上；有效地解决了国内现

有技术难以合成超细颗粒金刚石的

难题。 

2.公司发明设计了超细颗粒金刚石

用粉末触媒及制备技术，为超细颗

粒金刚石的生产奠定坚实基础，并

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3.公司发明设计了新型超细颗粒合

成用加热结构，可有效提高合成结

构高温稳定性和均匀性，实现了超

细颗粒金刚石的稳定优质合成，检

测热冲击指标达 75%以上；并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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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行业主流技术路线 
发行人技术路线/技

术要点 
技术优越性 

4.公司设计采用超声分散、微波提

纯技术，解决了超细颗粒易粘连、

团聚难题，实现了超细颗粒金刚石

的高效提纯；同时利用超声波分选、

表面处理技术，提高了超细颗粒金

刚石的分选效率和分选质量，并建

立国内首个超细颗粒金刚石检测标

准。 

5.该技术项目承担了河南省重大科

技专项，并获得 2019 年河南省科技

进步奖。 

高品级培育

钻石生产技

术 

目前国内培育钻石技

术路线主要采用高温

高压温差法进行合

成。其材料主要以外

购为主，合成粒度主

要在 1-3ct，整体钻石

高径比稍低、纹路偏

多，表面朦胧透度稍

差。 

公司培育钻石在高

温高压温差法合成

基础上，重点对原材

料配方、新型腔体结

构设计、除色技术、

自动控温技术等核

心技术进行研究攻

关，实现了 1-5ct 培

育钻石的优质合成。 

1.公司发明设计新型蜂窝状培育钻

石多腔体合成结构，本结构生长空

间充足，压力温度更加均匀一致，

可显著提升培育钻石合成粒度和品

级。 

2.公司自主研发高品级培育钻石专

用触媒，通过配方调节能够有效控

制钻石的生长形状，生长速度，提

高钻石的净度、颜色及成品率。测

试表明，利用本技术合成钻石晶面

光滑，晶型规则，透度较好，钻石

得材率可提高 5-10%。 

3.公司发明设计自动恒温控制系

统，可自动调节温度控制。从而保

证合成腔体内温度压力恒定，实现

培育钻石的稳定优质生长，最大实

验粒度目前已突破 10ct。 

4.公司在国内率先开展 800mm缸径

大腔体培育钻石合成实验，合成腔

体基板是国内目前尺寸 2 倍以上，

现已获得关键技术突破，为后续培

育钻石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围绕培育钻石核心技术方面，共

申请国家专利 10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获得科技成果一项。 

综上，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生产技术具有先进性，产品的生产技术

符合“三创特征”。 

（2）发行人产品具备创意特征 

公司形成了较强的产品创新能力，在线锯用微粉以及 IC 芯片超精加工用特

种异型八面体金刚石尖晶、400 目-1000 目超细金刚石单晶、大颗粒高品级培育

钻石等特种金刚石细分市场具备领先优势。 

公司线锯用微粉在粒度粗细、分布宽度、粒度组成偏心率、颗粒形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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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突出，公司凭借产品质量和性能优势，与金刚石线锯行业诸多具有较强行业

影响力的下游客户达成合作关系。 

在特种金刚石产品方面，公司是国内较早实现 IC 芯片超精加工用特种异型

八面体金刚石尖晶批量化生产的企业，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获得客户高度认可，

拥有已授权发明专利并被河南省科技厅认定为重大科学技术成果。 

公司 400 目~1000 目超细金刚石单晶产品晶型完整、杂质少、透明度好、热

稳定性高，可实现尺寸误差范围 0.3μm -0.03μm 的超高精加工，经国家磨料磨

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产品主要技术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拥有已授权发明专

利并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公司培育钻石产品实现从无到有、从低品级小碎钻的零星生产到大颗粒高品

级培育钻石批量供应，目前公司已经批量化生产 2-10 克拉大颗粒高品级培育钻

石，处于实验室技术研究阶段的大颗粒培育钻石可达到 25 克拉。 

（3）发行人三大产品的应用领域符合“三创特征” 

人造金刚石属于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凭借优良的力学、热学、光学、电学、

声学性能拥有十分广泛的应用领域，发行人通过努力提高技术研发水平、持续挖

掘人造金刚石产品优良性能，在不断丰富现有产品的终端应用场景的同时，努力

推动主要产品应用向新型功能性材料、时尚消费等创新领域不断扩展。 

①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在工业领域的市场需求保持稳定增长 

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主要用于制作磨削工具、锯切工具和钻探工具等超

硬材料制品，终端应用行业的技术升级和新兴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带动了人造

金刚石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 

一方面，随着我国在建筑、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的持续增加，长江经

济带、京津冀协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

战略为中国企业进一步打开了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大门，国内外基础设施建

设将促进建材石材加工和工程施工用金刚石工具的市场需求，以及石材、建材、

陶瓷、玻璃、耐火材料、宝石、机械加工等传统加工领域的技术升级和环保观念

的不断增强，新兴锯切工具、磨具、钻具、拉丝工具的使用量会持续增长，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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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金刚石的需求也会随之不断增加，从而带动磨削级单晶、锯切级单晶以及金刚

石复合材料市场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对金刚石性能研究的深入，在半导体芯片、LED 领域

蓝宝石切割、光学元器件、医疗器械、精密或超精密机械用的金刚石微粉需求也

在持续增长。 

金刚石单晶和金刚石微粉产品除了作为生产对高硬脆、难加工材料进行锯、

切、磨、钻等加工工具的核心耗材之外，公司不断增加研发投入，持续挖掘金刚

石单晶和金刚石微粉产品高灵敏、高透光、高功率、高热传导率和高电子迁移等

热、光、电、声和化学性能优势，不断完善相关技术研发和储备工作，努力探索

其作为功能性材料在国防工业、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产业化应用的可

能性。公司的专业研发团队目前正在对高导热金刚石复合材料进行技术研究，利

用人造金刚石高热导率、低热膨胀系数等特性与导热性能较好的其他金属材料制

成金刚石复合材料，作为下一代散热材料可用于国防工业、航空航天、通讯电子、

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高功率密度或高装配密度器件制作。 

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在工业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应用，新兴应用领域

的不断拓展为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市场的稳定增长提供了保障。 

②培育钻石在消费领域的渗透率快速上升 

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品牌消费、时尚消费成为消费潮流，这

为珠宝首饰行业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人均 GDP 标准测算，中国正

处于消费多元化阶段（人均 GDP4,000-10,000 美元），消费能力提升带来消费升

级趋势将有力推动珠宝首饰行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人造金刚石合成技术的不断进步，培育钻石在颜色、粒度、

净度等方面与天然钻石别无二致，但同等粒度和品级培育钻石的市场价格仅为天

然钻石市场价格的一半甚至更低；培育钻石在实验室合成过程中不会出现类似天

然钻石开采过程中的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及人权道德等问题；培育钻石还能通过

工艺控制合成出自然界中罕见的蓝色、粉色等彩色钻石。培育钻石凭借其质量、

成本、环保、科技等优势成为钻石消费的新兴选择，戴比尔斯、施华洛世奇等一

批知名珠宝钻石品牌商利用其品牌知名度、时尚的设计理念和健全的销售渠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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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钻石饰品推向消费市场。 

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和人造钻石饰品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培育钻石的市场需

求将不断增加，人造金刚石在消费领域的渗透率将快速上升。 

发行人顺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加大市场开拓和投入，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近两年发行人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和培育钻石三大产品的销售额呈逐年增长

趋势。 

综上，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三大主要产品的应用领域、生产制造方式

符合“三创特征”。 

2. 发行人符合“三创特性”特征的业务收入比例情况 

在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为人造金刚石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

包括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和培育钻石，如上文分析均具有“三创特性”，其

主要收入及占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万元） 2019 年度（万元） 2018 年度（万元） 

核心技术产品收入 23,749.38 21,284.76 19,810.43 

营业收入 24,488.76 22,128.46 20,365.60 

占比 96.98% 96.19% 97.27% 

3. 发行人认定自身符合创业板定位的依据，相关依据是否足以支撑结论 

（1）发行人符合行业范围要求 

发行人主要从事人造金刚石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

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分类代码：C30）；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分类代码：C30）

分类下的“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分类代码：C3099）。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公司主营业务属于国家政策支持和鼓励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新型功能材料产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分类（2018）》，公司主要产品人造金刚石属于国家重点发展新材料中的

“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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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所处行业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

行规定》原则上不支持申报创业板的负面清单行业。 

（2）发行人依靠创新、创造、创意开展生产经营 

公司自成立以来依靠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应用领域创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并取得较好的发展成果。①技术创新方面：公司掌握人造金刚石生产五大核心支

撑技术，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核心技术体系，基于公司的核心技术体系，公司具备

推动现有产品技术水平优化、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和实现行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的能力，使得公司始终处于行业技术前沿并保持持续的竞争力。②产品创新方面：

公司产品在品级、稳定性、工艺适用性等方面均具有较强竞争优势，公司在线锯

用微粉以及 IC 芯片超精加工用特种异型八面体金刚石尖晶、超细金刚石单晶、

高品级大颗粒培育钻石等特种金刚石产品细分市场具备领先优势。③应用领域创

新方面：公司通过努力提高技术研发水平、持续挖掘人造金刚石产品优良性能，

在不断丰富现有产品的终端应用场景的同时，努力推动主要产品应用向新型功能

性材料、时尚消费等创新领域不断扩展。 

公司生产技术先进性、产品创意特征以及三大产品应用领域的创造性具体分

析内容详见本题（一）、（二）问中回复内容。 

（3）公司主营业务具有成长性 

在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9,810.43 万元、21,284.76 万元和

23,749.38 万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7.44%、11.58%；营业利润分别为 6,681.79

万元、7,312.13 万元和 8,501.18 万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9.43%、16.26%，公司

业务规模快速增长、盈利能力不断增强，表现出较好的成长性。 

综上，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三大主要产品的应用领域、生产制造方式

符合“三创特征”，发行人符合“三创特征”的业务收入占比较高，发行人符合

创业板定位的要求，相关依据合理、足以支撑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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